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受贈收入審核作業 

Ⅰ.作業要項表 

項目編號 主 3-03(K008) 

項目名稱 受贈收入審核作業 

承辦組別 主計室第四組 

相關單位 本校各單位 

辦理時間 每年 1月至 12月（經常性業務） 

注意事項 

一、自行收納款項收據應即時處理，不得延遲。 

二、會計科目與其收入項目性質是否相符。 

三、辦理入帳之會計科目總額與收據之總額是否相符。 

相關法令 

一、會計法、決算法、審計法及其施行細則、國庫法及其施行細
則 

二、內部審核處理準則 

三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 

辦理方式 

一、受贈收入用途分為指定用途及未指定用途。 

二、審核收帳通知單所填收帳金額與所開立收據是否相符。 

三、審核提撥管理費之比例是否與本校「自籌收入提列行政管理
費要點」規定相符： 

（一）未指定用途者，全數由學校統籌運用。 

（二）指定用途作為全校性發展經費、興建工程者，免提撥行政
管理費。 

（三）指定用途予學生作為獎助學金、急難救助金、社團、活動
等，免提撥行政管理費。 

（四）其他有指定用途者，提撥 10％。 

（五）受贈款項指定一定比率予學校，剩餘部分再指定單位者，
一定比率達 10％以上，指定單位部分不再提撥行政管理
費。 



Π.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受贈收入審核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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